附件1

 2025年柳江区“白莲之春”
幼儿园教师技能比赛赛项说明

为弘扬和践行教育家精神，进一步促进幼儿园教师专业水平，展示幼儿园教师以幼儿为本、擅长保教的教育风采，提高幼儿园教师的专业水平，并遴选选手参加柳州市幼儿园教师技能大赛，特举办2025年柳江区幼儿园教师技能比赛。现将大赛赛项进行说明。
一、参赛对象
柳江区幼儿园在职在岗一线教师。
参赛方式

本次比赛采取个人计分竞赛方式。每名参赛选手规定参加两个赛项，分别是幼儿园教师师德故事讲述、幼儿活动观察与支持，共计100分。

比赛内容及要求

（一）赛项一：幼儿活动观察与支持（70分）。
1．内容：选手观看一段3-5分钟的幼儿角色游戏视频，分析视频中的幼儿行为、师幼互动等情况，设计相应的支持性方案并进行分析陈述、模拟展示和答辩。

2．时间：选手观看视频、准备陈述、展示和答辩的时间共90分钟，其中观看视频、准备陈述75分钟；分析陈述、模拟展示10分钟以内，答辩5分钟以内，共计15分钟。

3．方式：选手可根据需要反复观看视频；在答题纸上手写支持性方案；运用统一提供的常用设备及材料进行现场模拟展示和答辩（不允许携带任何材料进入答辩现场）。

（二）赛项二：幼儿园教师师德故事讲述（30分）
1．内容：选手围绕“逐梦以成大先生、凝爱轻吟幼教歌”主题，总结提炼自己或团队在幼儿园保育教育工作过程中具有先进性、代表性、激励性的感人故事，彰显幼教工作者爱岗敬业、乐于奉献、积极进取的优良风貌。

2．时间：选手进行师德故事讲述的时间在5分钟以内。

3．方式：选手站立、脱稿讲述，无需背景音乐、PPT等。
四、比赛流程及时间安排

（一）选手抽签及赛前会议

时间：2025年4月28日10:00（9：40开始签到）

地点：柳江区教育局4楼小会议室

（二）正式比赛
赛项一、赛项二  2025年4月29日（上午7:10—7:30选手签到）
地点：柳江区机关幼儿园总园

（三）公布分数

五、比赛有关事项
（一）赛事组织

本次比赛由柳江区教育局主办，成立技能比赛评委专家组，负责技能大赛的评判工作。
（二）现场比赛秩序须知

为了确保比赛顺利进行，各选手仔细阅读以下须知：

1．所有选手必须凭身份证和参赛证入场，观摩人员须凭观摩证入场，按规定配合做好外来人员登记及安检工作。
2．参赛选手除按赛项规程规定的竞赛用具外，不能携带与参赛无关的物品入场，不允许将竞赛承办单位提供的工具、材料等物品带出赛场。比赛期间不允许参赛选手通过任何方式向评委透露所在单位等个人信息，一旦发现，取消参赛成绩。
3．服从安排，在规定区域参赛、活动，不允许擅自离开。
4．参赛选手对评比结果等有异议拟申诉的，由所在幼儿园在评分、评奖结果决定公布后2小时内，向柳江区教育局教育管理股递交书面申诉报告。逾期申述或口头申诉不予受理。对于违反赛场纪律、扰乱赛场秩序者，将视情节给予处理，直至终止竞赛、取消竞赛资格。
5．竞赛期间如发生特殊情况，要保持镇静，服从现场工作人员指挥。遇紧急情况，服从安保人员统一指挥，有序撤离。
6．所有人员要妥善保管好自身携带的物品，贵重物品妥善存放。
7．制定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提前公布联系方式及联系人名单。
（三）参赛选手须知

1. 参赛选手须持本人身份证及统一签发的参赛证参加比赛；须提前在规定时间内到达赛区现场签到；迟到超过15分钟的选手，视作弃权，不允许入场比赛。
2. 选手由引导员引导进入赛场，并在指定地点等候比赛，不允许随意走动、大声喧哗。
3. 选手不允许携带任何书籍、纸质资料、通讯工具和存储设备（如U盘）、电子设备进入赛场，一旦发现，视同作弊。
4. 所有比赛项目均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超时或缺项将扣分。选手比赛结束，即跟随引导员离开赛场，不允许在赛场滞留。
5. 在比赛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规定程序进行操作，爱护比赛现场的设备和器材，注意安全，防止意外事故发生。
6. 参赛选手应遵守比赛规则和赛场纪律，服从比赛组委会的指挥和工作人员的安排。比赛期间不允许参赛选手通过任何方式向评委透露所在单位等个人信息，一旦发现，取消参赛成绩。诚信参赛，拒绝舞弊，一旦发现弄虚作假等舞弊行为，即取消该选手的比赛资格和成绩，并通报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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